附件5
纸质材料填报注意事项
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
1、封面上“单位”名称为法定全称，与单位公章一致，不得填写简称、别称，不得填写内部处（科）室或非独立法人二级单位；“现任专业技术职务”须按专业技术职务试行条例中规定的专业名称填写，如“会计师”、“经济师”、“审计师”、“统计师”等规范名称，不得填写“中级”、“会计师中级”、“中级会计师”等不规范名称；“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统一填写“高级会计师”。
2、“出生年月”以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

3、“学历”从高中毕业之后填起；“学校”名称与毕业证书上院校所盖公章一致；“专业”以毕业证书上所列专业为准；“学制”填写年限，例如“三年”、“四年”等；“学位”填写学位名称，没有的填“无”。

4、“聘任现专业技术职务时间及年限”中“聘任时间”填写第一次受聘现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年限”则填写聘任累计年限，年限计算到2014年12月底。采取时间/年限的填法，例:2009年10月连续聘任至今，累计聘任5年,填2009.10/5；中间有间断，累计聘任3年，填2009.10/3。
5“现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 填写“会计”、“财务管理”等简洁规范名称。

6、“任现职以来各年度考核结果”指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后各年度考核情况，应按实际考核确定的等次填写。

7、“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情况”根据自身情况填写具体考试通过模块和免试模块，或者填写“暂不参加考试”、“免于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8、“任现职后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登记”指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后的工作业绩，最后填写承诺语并签名。
9、“任现职后取得的成果及受奖情况”要填写受聘现职以来的成果和奖项，同一成果的不同奖项只填写最高奖项，“时间”填写证书落款时间，×年×月。

“等级”填写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信息，无法明确等级的可不填。
“位次”填写：成果、受奖等系个人独立完成的填写“独立”；与他人合作完成的，采用申报人位次/合作人数的填法。如：申报人为第1位完成人，系3人合作完成的，填写1/3，为第2位的，填2/3，依此类推。

10、“任现职后的著作、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等” 指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以后的论文、著作、作品；要填写发表在省级以上具有国内统一刊号（CN）公开发行的经济类报刊（不含增刊、专刊、内刊）上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财务会计类论文；或具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的省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省级以上学会主编的论文集上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财务会计类论文；或具有国际标准书号（ISBN）正式出版的财务会计类书籍。

“时间”填写报刊或著作的出版时间：×年×月，“报刊或出版社”填写报刊或出版社的法定全称。

“题目”的填写，先注明“论文”、“著作”，然后写作品名称、页数。如“论文：《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会计实时控制》P35”。

“位次”的填写与奖励位次的要求相同。

11、“成果及受奖情况”和“论文、著作、作品”栏，要有选择性地提供取得会计师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后最能反映本人会计业务能力和会计学术水平的代表作。要按代表水平由高到低依次递减的顺序填写，并在论文封面上依此顺序编号排列。一项内容不得在以上两栏中重复填写。
上述材料的截止时间为呈报的截止时间，超期的不予认可，不予受理。
12、“单位意见”、“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呈报部门意见”中“具体签署意见、负责人签名或人名章、单位公章或职称专用章、日期”四要素缺一不可。
“单位意见”具体签署意见为：“本单位已对提供的申报材料逐一审核，真实准确，同意推荐。”此处单位公章应与前述填写的“工作单位”名称一致。
二、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简表
1、“出生年月”、“工作单位”的填写方法与《评审表》中的填写要求相同。

2、此处“学历”为依据学历。
“第一学历”指国民教育系列的普通全日制教育的学历，“依据学历”指参评本年度高级会计师所依据的学历。第一学历、最高学历、依据学历可为同一学历，也可能互不相同。

获得国民教育学历的，分别填写为“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大专、中专、高中及以下”；

1970—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前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学历填写“大学普通班”；

中央党校学历填写“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央党校大专”；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学历填写“省委党校研究生、省委党校大学、省委党校大专”；

1993—1997年入学并取得“山东省干部教育验印专用章”验印的学业证书，填写“省业余大学、省业余大专”。

3、“毕业时间、学校及专业”指依据学历的毕业时间、学校及专业，采取院校/专业的填法, 例：2001年6月,山东大学/会计学。
4、“外语考试成绩”填写语种、类型、级别和分数，例：英语综合B级80分、日语B级80分。
5、“单位意见”、“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呈报部门意见”与《评审表》填写要求一致。
三、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称“六公开”监督卡

1、“单位（盖章）”填写单位名称，与公章一致，加盖单位公章或职称专用章。
2、“实际参加推荐的人数”指本单位组织推荐时，成立的7人以上推荐委员会成员人数；“被推荐申报人数”指此次被推荐申报高级会计师评审的人数。

3、“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由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或加盖人名章；“单位领导”由单位负责人签字或加盖人名章。
四、其他注意事项

1、评审表、评审简表中填写的内容要保持一致。申报表格中的项目不能漏填，无需填写或没有的填“无”，不能空置。

2、所谓“改系列”指已经具有其他副高级职称，现在申报高级会计师。如果已具有经济师、审计师、统计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高级会计师属于正常晋升，不属于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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